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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- 行政類

【裁判字號】 100,判，713 
【裁判日期】 1000512
【裁判案由】退休 
【裁判全文】

最 高 行 政 法  

上 訴 人 呂 阿 福

院 判 決
100年度判字第713號

送達代收人洪梅枝

被 上 訴 人 教 育 部  
代 表 人 吳 清 基
上列當事人間退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臺北 
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041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 

下 ：
主 文  

上訴駁回。
上訴i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理 由
一 、 上訴人原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（改制前爲國立新竹師範學院

，下稱新竹教育大學）教授，因年滿65歲 ，申請自民國98年 
2月1日退休，並擇領月退休金。經被上訴人以98年1月5曰臺 
人 （三）字第0970254406號函（下稱系爭處分）核定，以上 
訴人曾於51年8月1日至83年8月31日任職臺灣電力股份有限 
公司(下稱臺電公司），業經核定退休年資27年6個月，發給 
一次退休金有案，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（下稱教職員退休 
條例）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，核定本次退休之新制施行前任 
職年資2年 ，新制施行後繳費年資5年5個月，合計7年5個月 

，分別給與3個基數及8.5個基數一次退休金。上訴人不服， 
提起訴願亦遭駁回，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

二 、 上訴人起訴主張：其於83年8月從臺電公司轉任新竹教育大 
學教職，迄至98年2月屆齡退休，合計服務年資達15年7個月
，依教職員退休條例第4條及第5條第2項第2款規定，應得擇 
領月退休金。被上訴人以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1 、2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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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核算上訴人退休年資不滿15年 ，不符擇領月退資格，除 

有公務員退休保障之失衡結果外，亦係以子法否定母法效力 
，適用法律顯有違誤。且該施行細則第19條第1 、2項之規定 

，將適用對象擴及於所有公家機關（含軍職、公國營事業） 
人員再任公教職之案件，其未經法律明確授權，即違反法律 
保留原則。況上訴人83年轉任教職時，人事法令既無前後年 

資可以倂計於再任職而退休之年資規定，亦無將已辦退休之 
年資，倂計於轉任後退休之年資內而受最高35年之限制，被 

上訴人之核處，未考量新、舊法之異動，保障上訴人之既得 
權益或期待，顯有不當等語，求爲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
分 ；被上訴人應核定上訴人任職年資15年7個月，並准支給 

月退休金。
三 、 被上訴人則以：依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第1項及同條例 

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及被上訴人92年6月16日臺人（三）字 
第0920065414號書函之規定，85年1月31日退撫新制施行前 

之任職年資最高僅得採計30年 ，退撫新制施行後之任職年資
，可連同採計，最高採計35年 。上訴人曾於51年8月1日起至 
83年8月31日止，任職臺電公司，扣除中斷年資、服兵役年 
資後，退休年資計27年6個月，並發給一次退休金。其83年9 
月1曰起至98年1月31日止任職於新竹教育大學，再次退休時 
，前後任職年資應倂計最高不得超過35年 ，故上訴人施行新 
制前之任職年資僅得採計2年 ，新制施行後之任職年資僅得 
採計5年5個月，合計僅有7年5個月，僅得給與一次退休金， 

被上訴人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等語，資爲抗辯，求爲判決駁 
回上訴人之訴。

四 、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 ：
(一)上訴人前於51年8月1日任職臺電公司，直至83年8月31曰依 

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 
規定辦理退休，經核定退休年資27年6個月（扣除中斷年資 
及服兵役年資），並領取41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。嗣於83年 
9月1日起再任新竹教育大學教職，服務至98年2月1日退休生 
效之日止。此重行退休之任職年資原爲15年7個月（85年1月 
31日退撫新制施行前年資爲2年7個月；85年2月1日退撫新制 
施行後年資爲13年） ，然依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第1項 
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2項規定，與前次退休任職年資 
合倂計算結果，顯已逾越最高採計35年之給與限制。被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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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審酌上訴人前次退休經核定任職年資27年6個月，如本次 
再採計7年6個月，以滿6個月之給與係以1年計，將超出最高 
35年給與之限制，爰核定本次重行退休之任職年資爲7年5 
個月，因不符合教職員退休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給與 
月退休金之條件，乃分別就其新制施行前、後年資2年及5年 
5個月，給與3個及8.5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，而無法擇領月 
退休金，被上訴人之原處分核屬有據。

(二) 次按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係依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2條之 

授權而定，被上訴人就學校教職人員退休條例之立法目的及 
審酌教職員退休條例第5條 、第21條之1規定之意義，訂定之 
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，對於再任人員再任前後年 

資應合倂受最高採計上限之規範，即係本於教育人員退休給 
與制度之整體性及衡平性，並落實教職員退休條例有關年資 
採計上限之旨意所訂定；徵諸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 

書 ，行政機關得就侵犯人民基本權利輕微之財產法益，經法 
律授權依其行政裁量權爲準則性之命令發佈，本件教職員退 
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主要係有關於退休金之給付標準、給 

付之計算方式作原則性之規定，係屬於財產權限制規範，並 
未涉及人民生命、自由等重大基本權利之影響，自未逾越法 
律授權訂定之範圍及立法目的，亦無違法律保留。

(三) 上訴人自前任職國營事業臺電公司退休時，業已領取41個基 

數之一次退休金，上訴人再任教職之年資雖得倂計，但仍應 
遵守最高年資之規定，若退休後再任而無庸遵守年資倂計， 
將造成退休再任人員於重行退休時，其前後兩次核發退休金 
之年資超過35年 ，甚至可以領取月退休金，但相較於未曾辦 
理退休之久任人員卻反須受退休金核發以35年爲限之限制而 
言 ，顯不合理。故爲避免如此失衡現象產生，退休再任之年 
資仍必須倂計，始能避免前述不合理情形產生。蓋公務人員 
連續任職至退休爲常態，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爲非常態，非 
常態之退休若優於常態，則破壞常態之退休制度。故被上訴 
人核定上訴人退撫新制施行前、後年資，並核給退撫新制施 
行前、後一次退休金之基數，核無違誤，訴願決定予以維持
，亦無不合，因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，駁回上訴人之 
言斥。

五 、本院查：
(一)按行爲時(下同)之教職員退休條例第5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)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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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金之給與如左：一 、任職5年以上未滿15年者，給與1次退 
休金。二 、任職15年以上者，由退休人員就左列退休給與， 

擇一支領之：（一)一次退休金。（二)月退休金。…… （第2 
項）一次退休金，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1 
倍爲基數，每任職1年給與1個半基數，最高35年給與53個基 
數 。尾數不滿6個月者，給與1個基數，滿6個月以上者，以1 
年計……」同條例第21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教職員在本 
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，應前後合倂計算。但本 
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，仍依本條例原規定最高採計30 
年 。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任職年資，可連同累計，最高採計 
35年 。…… 。」又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：^第 1項） 
已領退休（職 、伍）給與或資遣給與者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 
教職員，其重行退休之年資，應自再任或轉任之月起，另行 
計算。（第2項)前項人員重行退休時，其退休金基數或百分 

比連同以前退休（職 、伍）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與合倂計 
算 ，以不超過本條例第5條及第21條之1第1項所定最高標準 

爲限，其以前退休（職 、伍）或資遣已達最高限額者，不再 
增給，未達最高限額者，補足其差額。（第3項)退休人員不 

得同時再任原服務學校教職員。」準此，教育人員退休年資 
之採計，除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6條增核給與規定者 

，無論其係「連續擔任公職直至退休」或 「退休再任而含有 
新制施行前、後之年資」或 「已領取退休金後再任，嗣又再 
退休」者 ，其 「新制施行前」之任職年資均應受「最高僅能 
採計30年」 ，以及新制施行前、後之任職年資均應受「最高 
僅能採計35年」之限制。

(二)次查有關教職員退休條例明文規定年資採計上限之立法意旨 
，乃基於政府財政負擔及維護現職公務人員工作士氣之考量 
，期能避免退休金隨任職年資增長而無限制增加，以致衍生 
退休人員之所得超過現職人員待遇之不合理現象；是以教職 
員退休條例第22條授權訂定該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明定「該 
已領退休（職）給與之年資仍應受教職員退休年資最高採計 
上限限制」之規定，係本於現行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 
之立法精神，落實教職員退休法有關年資採計上限之旨意所 
訂定，尙未逾越母法之授權及立法目的。再按司法院釋字第 
480號解釋理由書謂：「……法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，一律 
加以規定，其屬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，法律自得授權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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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以命令定之，俾利法律之實施。行政機關基於此種授權 
，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所發布之施行 
細則或命令，自爲憲法之所許，…… 。惟在母法槪括授權情 
形下，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究竟是否已超越法 
律授權，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，而應就法律本身之立 
法目的，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爲綜合判斷…… 。」等語 
，其意旨係闡述有關行政機關所訂之施行細則是否有逾越本 
法授權範圍，應就法律規範之整體立法目的爲綜合判斷。準 
此 ，教育部依據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2條之授權，所訂定之教 
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，對於再任人員再任前後年資 

應合倂受最高採計上限之規範，即係本於學校教職員退休給 
與制度之整體性及衡平性，並落實學校教職員退休法有關年 
資採計上限之旨意所訂定，並無逾越法律授權訂定之範圍， 
本院自得予以援用。是上訴人主張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 
第19條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云云，殊無可採。

(三) 原審已敘明：上訴人曾於51年8月1日至83年8月31日任職臺 
電公司，業經核定退休年資27年6個月，發給一次退休金有 
案 ，上訴人嗣於83年9月1日起再任新竹教育大學教職，服務 
至98年2月1日退休生效之日止，此重行退休之任職年資原爲 
15年7個月，然依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第1項及同條例 
施行細則第19條第2項規定，與前次退休任職年資合倂計算 
結果，顯已逾越最高採計35年之給與限制，被上訴人乃核定 
本次退休之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2年 ，新制施行後繳費年資5 
年5個月，合計7年5個月，原處分核屬有據等情。經核於法 
並無不合。又上訴人係於98年2月1日退休，上揭教職員退休 
條例第5條 、第21條之1及施行細則第19條均已頒布施行，原 

判決予以適用，自不生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問題。上訴人 
指摘原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云云，亦不足採。

(四) 又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1項所規定「已領退休
(職 、伍）給與」 ，解釋上凡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軍、公 、 
教 、政務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退離給與之年資，均應受最高 
採計35年之限制。上訴人係於臺電退休，屬公營事業人員， 

自無例外。蓋公營事業人員，與其他公職人員相同，均係由 
政府編列預算支給待遇，其於退職時，亦與其他公職人員領 
有退休金或退伍金等相同，領有退職費，此均係國家對於曾 
受政府機關僱用或任用人員實現照顧義務之具體展現；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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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後，亦與其他公職人員轉任公務人員相同 
，續由政府機關任用並編列預算支給待遇，則其於退休時， 
自亦應與其他公職人員轉任公務人員重行退休者相同，受有 
相同年資採計之限制。故上訴人主張其原係於臺電退休，並 
非依公教體系之人事規章退休而再任公教職務之人，應無適 
用教職員退休條例而受最高不得逾35年之限制云云，亦不足 

採 。
(五) 再者，如本件上訴人兩度服公職並分別辦理退休，本屬一種 

例外情形，任何公務員在第一次服公職結束時，國家已依法 
踐行對該公務員之長期照顧並給付退休金，於第二次再服公 
職實屬前次公職結束時難以預期之事，此時原無重複照顧之 
必要，因此在此等公務員第二次結束公職時，要給予何種程 
度之照顧，國家應該享有極大之政策裁量空間，不宜朝第二 
次服公職者既有權益之方向來看待。本件上訴人第一次申請 
退休，已依當時之規定領取一次退休金，如其再任公職可以 
不受最高倂計之限制，則與上訴人同時服公職之學校教職員 
或公務人員不間斷服務至年滿65歲始辦理退休，其等服公職 

之年資跨越新、舊制，反而須受上開採計最高年資之限制， 
顯屬差別待遇而與平等原則有違。

(六) 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，或雖有判決理 
由 ，但其所載理由不明瞭或不完備，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 
成立之依據而言。本件原審本於職權調查證據後，駁回上訴 
人之訴，業已在判決理由欄詳敘其採證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 
由 ，經核尙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。

(七) 綜上，上訴意旨均係就原審已詳爲論述事項，指摘原判決違 
法 ，洵不可採。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。上訴論旨，指摘原判 
決違誤，求予廢棄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 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爲無理由。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
、第98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 100 年 5 月 12 日

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
審 判 長 法 官 黃 璽 君  

法 官 楊 惠 欽  
法 官 吳 東 都  
法 官 陳 金 圍  
法 官 蕭 惠 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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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
中 華 民 國  100 年 5 月 12 曰

書 記 官 彭 秀 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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